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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人盡其才與年齡融合的
超高齡社會：因應臺灣勞動力

已銀灰化的未來

周玟琪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

摘要

臺灣銀灰化的勞動力與世代差異已來，我們需要新的改革思維與行動。目前 45歲以上人口占
15歲以上總人口的比率已超過 50%；如果以 15-64歲傳統工作年齡人口計算，可發現 45-64歲
的比率已達到 41.2%，而 15-29歲的青年所占的比率為 26.1%；30-44歲壯年的比率為 32.6%，
很明顯的我們已形成勞動力銀灰化的結構。傳統上將 15-64歲定義為工作年齡人口，可能需要被
翻轉，因為臺灣目前初入職場的平均年齡大約已來到 21.6歲，而 65歲以上的人口也不盡然全是
依賴人口。政府必須透過積極差別待遇原則，改善歧視與正視差異化需求，對於偏低的 55歲以
上高齡就業率，透過在地老化、社區化與多樣化就業機會開發，結合重視性別平等與世代差異與

互助團結的原則，都是目前非常重要的努力方向，如此才能創造出依據每位勞動者個人意願與能

力，而非年齡與性別區分的平等與融合的機會結構與人盡其才的就業環境。

關鍵詞：超高齡社會、高齡就業、活力老化、世代合作、高齡友善城市

壹、 臺灣銀灰化的勞動力與世代
差異結構已來：當前需要新

的改革思維

目前世界各國政府除了面臨地球生態暖

化與全球及區域經濟政治的挑戰，人口老化

與新科技及人工智慧所形成的智慧生產與消

費模式，也正衝擊著我們國家的勞動市場與

人民的生活與勞動經驗。為了因應新經濟與

新社會趨勢，我們需要更即時、有效與靈活

的勞動結構調整與準備。例如：因應人口結

構的壽命延長與財政永續，我們需要處理年

金制度與退休金制度；為了支持全民健康保

險的永續與長期照顧支持體系的形成，我們

必須更加重視健康促進、延緩失能與支持勞

動者能兼顧家庭照顧需求；因應勞動力的少

子女化與老化、資本主義勞動力不足與效率

至上的挑戰，我們必須創造更為友善年齡與

促進年齡融合的工作環境，讓每個有工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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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與能力的勞動者，都能有合適與尊嚴的勞

動條件，讓每個人不同的才能都有機會被充

分發展與發揮，進而服務與貢獻社會。為

了讓更多人有機會結合新科技與家庭需求，

我們也應該檢討既有僵化的勞動條件規定，

保留應有的勞動保障，但同時結合新科技

優勢創造更多適當的彈性，讓更多數的人

有機會平等的參與勞動市場與兼顧家庭需

求的期待。

國家必須透過支持積極差別待遇原則，

才能有助於改善歧視與不平等的社會經濟結

構，建立更為友善與正義的國家制度支持，

讓多數的國民與勞動者受到國家的基本權益

維護與照顧，因為從臺灣長期的社會改革方

向，我們已陸續從軍公教福利國，走向促進

生產的福利國，現在更應該朝向重視全民福

祉的福利國，因為當代國家的正當性，除了

促進資本積累，更要維護政權的正當性，一

個無法照顧多數人民福祉的國家，終將失去

民心，更遑論失去政權。

臺灣在去年（2018）年 3月 65歲以上人
口數 331萬人，超過總人口數的 14.1%，相
較於 1993年年底進入高齡化社會 7%，65歲
以上人口數增加 182萬 7千人，正式跨入高
齡社會，而且我們也即將可能以全世界相對

最短的時程 7-8年（如日本為 11年，德國為
36年），從高齡社會跨入超高齡社會，並在
2025年之後 65歲以上人口比率超過 20%。
從 2018年到 2030年，我國總人口數將約減
少 16萬人，但老年人口增加 216萬人，平均
每年增加 18萬人；14歲以下人口將減少 37
萬人，15-64歲傳統工作年齡人口在 2015年

圖 1　臺灣進入高齡化社會與高齡社會的勞動參與率按年齡層分
資料來源：2017年國際勞動統計 P.2-14，本研究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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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 1,737萬高峰後，開始下降，並在 2018-
2030年間減少 196萬人，每年平均減少約
16萬人（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

但我們如進一步分析與觀察我國隨著人

口與勞動力老化的趨勢，在勞動市場的結構

並沒有與時俱進的調整，因此我們可以發現

1993年的高齡化社會到 2018年的高齡社會
期間，55歲及以上的勞動參與率，並沒有同
步的成長，反而有下降的趨勢，顯示我國的

勞動市場對於 55歲及以上的勞動者可能的確
存在著結構性的障礙物，有待我們加以移除，

否則快速增長的年長人口將可能被剝奪其平

等參與勞動市場的機會，對國家的勞動力供

給而言，也將形成損失。

另外，我們目前的勞動力結構，也正面

臨銀灰化的趨勢，如表 1可發現，臺灣目
前 45歲以上占 15歲以上總人口的比率已超
過 50%；如果以 15-64歲傳統工作年齡人
口計算，可發現 45-64歲已達到 41.2%，而
15-29歲的青年所占的比率為 26.1%；30-44
歲壯年的比率為 32.6%，很明顯的我們已形
成勞動力銀灰化的結構。我們可進一步觀察

我國勞動者受僱的比率達到 79.6%，有將近
911萬 8千位的勞動者都是受僱者身份，但
是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6年受僱員工動
向調查，可發現受僱者的年齡層為 25-44歲
達到 59.6%，而 45-64歲中高齡受僱者僅有
32%，受僱者平均年齡為 39.8歲，同時大專
及以上教育程度也占了 61.6%。顯示我國勞

表 1　我國勞動市場銀灰化的結構與趨勢（自 2018年推估至 2065年）（單位%）

項目

2018年 2065年

 人數

（萬人）

占總人口

比率（%）

占工作年

齡人口比

率（%）

45至 65

歲中高齡

者／ 15

歲以上人

口比例

 人數

（萬人）

占總人口

比率（%）

占工作年

齡人口比

率（%）

45至 65

歲中高齡

者／ 15

歲以上人

口比例

合計 1,711 72.5 100.0

50.2

862 49.7 100.0

58.3

0-14歲 305 12.9 159 9.1

15歲以上 1406 87.1 703 90.9

65歲以上 343 14.5 715 41.2

15-29歲 447 19.0 26.1 194 11.2 22.5

30-44歲 558 23.7 32.6 258 14.8 29.9

45-64歲 706 29.9 41.2 410 23.6 47.6

註：工作年齡人口數係指 15-64歲人口數，非指實際有工作（就業）之人數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 至 20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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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市場的確存在明顯的年齡與教育程度偏好，

而其背後更重要的因素是生產力的差異，較

為年輕與教育程度較高，被認為擁有較高的

生產力，因此也有較大的受僱機會。

但過去勞動行政部門，主要將行政施力

的重點放在我國偏高的青年失業率。的確

2018年 15-24歲青年失業率為 11.6%，而
45-64歲中高齡為 2%，兩者差距六倍，但因
應人口快速老化，期待勞動福利相關機關，

需要將政策關注的焦點除了降低年輕人高失

業，亦要重視勞動人口減少時代下，我國年

長勞動者的就業支持與協助。如在發展進階

版本的勞動政策之際，不需出現顧此失彼的

窘境，我們宜更有智慧的透過促進世代合作

與年齡融合，讓不同的年齡層、不同的專業

特性、不同的工作年資都能透過團隊形成，

在一般的勞動市場或是社區新增的工作機會

中，創造新的工作平台以彼此互相學習與提

升。因此，為了因應勞動力市場銀灰化的趨

勢，政府必須積極因應以下幾個問題：如勞

動市場的年齡歧視結構，所形成的排除性而

非包容性的勞動市場，受到影響的除了中高

齡者與高齡者，其實年輕勞動者，也面臨困

境；高齡勞動率明顯的偏低且性別之間的差

距相當大的問題；勞工提前退休但退休後再

就業的機會不足的問題；也包括老年人落入

最低所得組的比率是所有年齡層最高的老年

貧窮問題；而女性的平均餘命雖然較長但是

因為勞動參與偏低，因此相對的老年女性貧

窮化的問題相對也比較大。因此 2017年世界
人口高齡化報告（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17）指出，隨著人口的平均年齡持續增長，
政府應該實施政策解決高齡者的需求，包括

住宅，就業、醫療保健、社會保障、和世代

團結議題，各國應通過人口變化估算制定的

人口高齡化政策，並履行 2030年的「沒有人
會被放棄」（No One Will be Left Behind）
之目標（United Nations 2017）。

圖 2　2017年各國 55-64歲就業率
資料來源：2017年國際勞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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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年齡、性別與世代結構差異：
促進年齡、性別平等與世代

正義

目前臺灣在 2018年 11月最新的就業人
數為 1147.5萬人（男性為 636.2萬人，女
性為 511.3萬人），65歲以上的就業者人
數為 28萬 3千人。全體平均勞動參與率為
59.11%（男性為 61.3%，女性為 51.3%）。
而 45-64歲中高齡勞動參與率為 63.4%；65
歲以上勞動參與率為 8.4%（勞動部勞動統計
月報，2018年 12月）。從圖 2可發現我國
從 55-59歲開始，就業率就開始低於平均值，
且年齡層越高，與韓國、日本、新加坡的比

率的差距越大。圖 3可發現 65歲以上的勞參
率，更僅有8.6%，在東亞國家中屬於最低的，
如低於香港的 11.0%、新加坡的 26.8%、南
韓的 31.5%與日本的 23.5%。

周玟琪（2008）所發表的論文，根據科
技部全國代表性樣本的隨機抽樣調查結果（林

萬億、周玟琪等，2008）顯示，目前已退休
者，有 23.3%想再就業從事有給職工作；對
於目前仍在職者，亦有 10.0%是實際辦理
退休但又再就業者。問到目前已退休者，但

希望再找有薪工作，他們所希望的工作型態

分配，兼職、不固定工作共占了 43.6%。問
到目前仍就業者，但未來屆齡退休想再就業

者，希望的工作型態兼職、不固定工作占了

47.9%，想創業者有 20.8%，想繼續從事全
時工作者有 31.3%。再進一步詢問，如果未
來退休金不足之時，是否會考慮退休後再就

業，結果發現有 74.5%表示會考慮。這份調
查結果所反映出的重要意義為，我國人口老

化之際，年長者想繼續從事參與勞動市場貢

獻社會的動機很高，但是我們如何為高齡者

進行就業與生涯發展的諮詢，進行滿足與提

升長者生活品質的就業媒合服務，進而提供

與創造合適高齡者的工作機會，都將攸關長

者的生命圓滿、健康與自在。而勞動市場對

於長者的就業年齡歧視結構，仍然根深蒂固。

聯合國 17項國家永續發展目標亦非常著
重的性別平等議題，我們可從圖 4發現臺灣
男性與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之差距，非常明顯，

且有隨著年齡增長而擴大趨勢，一方面沒有

出現因為結婚生育離開職場，待孩子就學

後返回職場的二度就業趨勢；另一方面，在

55-59歲年齡層兩性的勞動參與率的差距超過
30%，是差距最大的年齡層，背後可能反映

圖 3　2017年 65歲以上老年人口勞動力參與率
資料來源：2017年國際勞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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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了年長女性重返職場不易，同時也可能

因為需要照顧家中長者，因而無法外出就業。

而女性的中斷型就業，對於女性老年經濟安

全的確保非常不利，再加上其平均餘命較長，

導致其女性老年貧窮化的問題更形嚴重，宜

提早加以預防（周玟琪，2016）。

最後我們再進一步以不同世代的出生人

口數，觀察到臺灣不同世代所要面對的人口

結構特性的挑戰，絕對不僅止於少子女化鼓

勵生育的問題而已。年輕世代或是中高齡世

代照顧家中長輩的需求差異，因為家中子女

數目的下降，可以承擔與分擔的能力下降，

無法像上一代有眾多子女共同分擔；同時，

我們現在的青年世代與中高齡世代，父母親

的平均餘命又比過去大幅延長，照顧所需的

圖 4　2017年臺灣勞動力參與率－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2017年國際勞動統計 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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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也可能因此延長，因此照顧的壓力將與

日遽增，凸顯我國制訂勞動者家庭照顧假、

家庭照顧留職停薪、甚至發展家庭照顧者留

職停薪照顧津貼、彈性與減少工時等政策需

求，都是未來需要積極因應的重點。另外，

身為戰後嬰兒潮、人數較多、教育程度較高

的年長者，都是未來可以活用的人力資源。

傳統的社會制度設計為，大約為 25歲以前為
受教育期，就業後大約為 25年的工作年資可
達最低退休門檻，因此，大約在 55-60歲之
後，陸續可進入退休期，但如果我們傳統的

學習、工作與退休制度，未能隨著人口壽命

可能有機會延長到百歲的挑戰而有適時的調

整，我們的確就會面臨「食之者眾，生之者

寡」的窘境，而整個社會制度與結構，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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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臺灣不同世代出生人口數目與人口發展趨勢：1951-2016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資料，黃麗伃助教製圖，周玟琪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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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面對過時的退休制度，也要面對嚴重的「社

會結構調整落後又失調」的瓶頸（Dilemma 
in Structural Lag and Imbalance）。

臺灣目前在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0條，受
僱者於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疾病或

其他重大事故，得請家庭照顧假；其請假日

數併入事假計算，全年以 7日為限，家庭照
顧假薪資之計算，依各該事項規定辦理。依

據勞工請假規則第 7條事假不給薪，受僱者
如請求，雇主不得拒絕，且不得視為缺勤而

影響全勤、考績或其他不利之處分。一般勞

工家庭照顧假，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

全年以 7日為限，家庭照顧假併入事假不給
薪，勞工全年事假為 14天。公務員有 5天給
予薪資的家庭照顧假，超過 5天就沒有給薪。
目前公務員請假規則參考教師請假規則，擬

將 5天事假不扣薪的天數上調為 7天，而且
請假單位也將可能由半日改以小時為單位，

以增加請假彈性。教師請假規則、志願役軍

官、士官每年都有 7天家庭照顧假併入事假
不扣薪。公務員更有 1年公務人員除了育嬰
之外的留職停薪事由，包括侍親與進修，侍

親指的是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或重

大傷病需侍奉者期間以 2年為限，必要時得
延長 1年。但勞工僅有傷病的留職停薪事由，
並無法如公務員有 1至 3年的侍親假作為留
職停薪事由。

參、 國際上的因應趨勢：永續發
展、活力老化、世代團結與

打造高齡友善城市

聯合國 2015 年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s，目前亦是我國國家發展計畫所致力努
力的目標，其中第 8項指出「促進包容且永
續經濟成長，達到全面有生產力的就業，讓

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第 5項亦指出：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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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我國不同身份別的勞動者家庭照顧支持措施的差異

身分

家庭照顧
支持措施

勞工 公務員 教師 志願役軍官、士官

家庭照顧假
併入 5天事

假不給薪

併入 5天事假

不扣薪

有 7天給薪的

家庭照顧假並

併入事假

有 7天家庭照

顧假併入事假

不扣薪

留職停薪、事由

僅有傷病、

育嬰，目前

沒有包括家

庭照顧安排

也沒有進修

有傷病、育嬰、

另有侍親與進

修事由

有傷病、育

嬰、另有侍親

與進修事由

有傷病、育

嬰、另有侍親

與進修事由

照顧留停的期間 目前沒有
有 1至 3年

家庭照顧留停

有 1至 3年

家庭照顧留停

有 1至 3年

家庭照顧留停

勞工組織 2013年亦將尊嚴勞動的基本要素，
條列如下：1、提供就業機會；2、提供適宜
薪資與生產力工作；3、提供合適的工作時間；
4、支持工作、家庭與個人生活的平衡；5、
禁止強制勞動行為；6、提供穩定的就業機會；
7、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與對待；8、提供安
全與健康工作環境；9、提供完善的社會安全
網；10、建構具備代表性的勞資社會對話平
台。在國際勞工組織第 162號建議書，有以
下幾個建議：一、從工作到退休宜採用漸進

的方式；二、退休宜採用自願的原則；三、

年金領取年齡宜符合彈性的原則。少子高齡

化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包括勞動力減少影

響經濟成長、老年經濟安全保障挑戰國家財

政永續、社會安全制度改革以確保長者權益、

世代公平正義與世代團結共同面對挑戰等議

題。基本上，綜合世界主要國家處理經驗，

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核心處理方向：包括終生

學習、就業延長、較晚退休、退休後仍有活

力，並致力於維持健康。如此，不只是壽命

延長的長者能繼續擁有具品質的生活；對社

會整體而言，也因為持續有勞動力投入、較

低的撫養比、並節省年金與健康支出，而形

成雙贏的局面（win-win strategies for people 
of all ages）（周玟琪，2007）。

聯合國在 2002年提出的活力老化的政策
架構，其定義主要為：「活力的老化是一段對

於健康、參與及安全等 3大面向的最適化發展
的過程，以提升老化過程的生活品質。主要有

3個核心價值：支持長者自立、自理與尊嚴的
生活，而且很重要如何落實活力老化，需要考

慮到 8大面向，除了個人、行為、社會因素，
亦包括健康與社會服務因素、物理環境因素，

經濟因素、性別因素與文化因素等。歐盟更將

2012年訂為促進活力老化與世代團結年（Year 
of Active Ageing and Solidarity between 
Generations, EY 2012），並在 2011年在國
立新加坡大學舉辦歐洲與亞洲的 8國國際論
壇，研究者代表臺灣參與該會議，並報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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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社區行動研究的成果，分享臺南西港的老人

社區就業創新實驗計畫（Chou 2011）。歐盟
為了實質推展活力老化，更研擬活力老化的指

標（Active Ageing Index, AAI），其中主要包
括就業、社會參與及獨立、健康與安全生活等

3大面向及創造有利於實現的環境。在就業部
分，主要的 4項指標，包括 55-59歲的就業
率；60-64歲的就業率；65-69歲的就業率；
70-74歲的就業率，我國在就業指標，表現相
對落後非常多，值得重視。

世界衛生組織 2007所提出的高齡友善城
市（Age Friendly Cities, AFC），亦是提到 8
大面向，3大方向：包括（一）物理環境：住宅、
交通、空間；（二）社會與經濟環境：社會

參與、尊重與社會融合、市民參與及就業；

（三）社會與健康服務：資訊與溝通；社區

支持與健康服務等。臺灣衛福部國民健康署

則在 2010年開始推動高齡友善城市計畫，其
中市民參與及就業是 8大項目之一。但目前
主要呈現的成果多屬老人志工參與，相對缺

乏對於老人就業的推動成果。但 2015年衛福
部國民健康署召開記者會，發佈 2014年 7-8
月針對全國22縣市22,755位60歲以上長者，
進行「對居住城市高齡友善滿意度調查」滿

意度最低的 3項則為「對國內提供給老人工
作的機會」（2.45分）、「經常走動的人行
道及騎樓的平整性」（2.60分）、「打電話
詢問事情或打電話聯絡辦事時，對單位或是

機關的電話自動語音服務系統」（2.66分）。
顯示提供給老人工作機會不足是臺灣老人最

不滿意的事項。目前高齡友善城市雖由衛福

部推動，未來宜有跨部會進行協調，才能落

實；另外，人口政策白皮書中亦有關於老人

經濟安全及高齡勞動人力資源的運用，跨部

會整合推動人口政策與高齡社會對策，是未

來趨勢。

肆、 超高齡社會的日本政府因應
與改革：打造終身可勞動之

友善就業環境

日本大約在 200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人口
發展，超前臺灣大約 20年的日本，目前在安
倍首相「一億人口總活躍的目標」與「工作

方式改革實行計畫」，他們已進一步朝向建

構人人只要有工作意願都可不分年齡的繼續

工作之終身勞動的社會。因此他們除了確保

可以被僱用到 65歲之外，亦透過相關補助與
支持措施，支持 65歲以上仍可繼續被僱用。
同時在 2017年起，也開始將僱用保險適用於
65歲以上受僱者，並重點辦理支援 65歲以
上高齡者再就業的「終身勞動支援窗口」，

辦理高齡預定退休人員的職涯人才銀行與提

供創造中高齡者僱用機會的創業雇主相關補

助；最後，日本在 2016年也修訂高年齡僱用
安定法，強化地方政府參與提案擴大高齡者

多元僱用與就業機會確保的事業，並修法將

銀髮人才中心的工作時數從每週 20小時鬆綁
提高到 40小時，同時提供照顧零離職的就業
支持措施。另外，2018年 6月 13日召開人
生 100年時代構想會議，2018年 6月 15日
亦召開克服少子高齡化實現持續成長路徑會

議，目標就是要打造建立持續僱用到 65 歲以
上的就業環境，因為在日本有將近 7成的 65
歲以上高齡者希望 65歲以後繼續工作，但只
有 2成的高齡者實際上有工作，因此提供多
元友善的就業機會就顯得特別重要（秋山伸

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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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臺北大學法律學院侯岳宏教授等
召開高齡自主相關研討會，會中邀請日本全

國銀髮人才中心事業協會專務理事村木太郎

來臺，研究者亦曾受邀擔任該場的與談人，

會中再次確認日本整體高齡就業對策，主要

包括 3大方向：一是再就業的充實與強化；
二是確保高齡者在企業及企業集團僱用至 65
歲；三則是擴大在地區的工作場域或能夠從

事社會活動的場域（以提高人生價值為目的

之工作）。

日本從 1975年設立東京都江戶川區高齡
者事業團，並在 1980年建立國家的補助制度
（中央一半，基層地方政府一半），在 1982
設立全國銀髮人才中心事業協會；並在 1986
年透過高年齡僱用安定法，將銀髮人才中心

設置法制化。臺灣目前正值研擬「中高齡者

與高齡者就業法」草案之際，日本的發展經

驗可加以參考。比較不同的可能是，日本在

2003年開始銀髮族派遣事業，甚至在 2016
年限定地區、業種的情形下，每週工時可達

40小時。而日本長達將近 40多年的發展經
驗，歸納出銀髮人才中心的設置 2大方向：
一、因應高齡者的就業意願與社區經濟的多

元化開展；二、展開對社區有貢獻的事業：

包括（一）對於需要支援的高齡者之事業，

如長照預防生活支援的綜合性事業，以及社

會福利、家事協助服務事業、派遣至照顧、

社會福利設施；（二）支援現在正進行育兒

的世代或兒童，如至托兒所、安親班工作，

以及派遣至托兒所、支援家事服務；（三）

派遣銀髮族至人手不足的地方型企業，如物

流、長照、社會相關的企業等；（四）因應

地區需求的事業，如空地、墳地的管理事業，

活用閒置土地進行農業、加工、販賣，以及

促進商店街活化與活用閒置店面等。

目前日本銀髮人才會員的平均年齡為

72.2歲，就業率為 88.7%，每月平均就業日
數為 9日，每月的平均收入為 35,000日幣，
折合臺幣約 8,000-10,000元，會員人數男性
為 67%，女性為 33%，每個團體平均會員數
為 543人（最小 8人，最大 11,939人）。總
會員人數在 2016年為 71萬 8,375人，總團
體數達到 1,323個，女性會員比率為 33%，
來自民間契約比率為 68.4%，一年的總契約
金額為 3,137億，主要的工作類型包括：一、
專門型工作：如講師、翻譯與口譯；二、事

務型工作：如一般事務、會計事務、櫃臺、

打字、文書謄寫；三、服務業：如管理建築業、

社會福利業、長照服務、支援育嬰；四、農

林漁牧業：如修剪花木、農作業；五、生產

型工作：如食品加工、生產工程、磨刀：六、

運輸：駕駛自動車輛等；七、清掃、除草類：

房屋內外的清掃、除草等。

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銀髮人才中心設

置的社會投資效果，以 2016年每名會員的
每年金額計算，可發現來自中央政府補助

為 17,000日圓，來自地方政府的補助亦為
17,000日圓，來自事業契約金為 428,000
日圓，加上會員年度可獲得的分配金達到

368,000日圓，也就是對照來自中央與地方政
府補助金，透過銀髮人才中心的設置所創造

的效益，是原來沒有這個中心設置的 23倍效
益（事業契約金加上會員分配金除以來自中

央政府補助金與地方政府補助金的倍數），

其社會投資的效果的確非常明顯，而且這些

都仍只是現金價值，尚未包括對會員參與所

節省下的醫療支出費用與生活品質提升的質

化效果等。對照 2006年研究者隨同林萬億政
務委員至日本進行科技部高齡社會實地參訪

所獲得的資料，可發現日本銀髮人才中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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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醫療費用為 1年 22萬日幣；而日本銀髮
俱樂部為 38萬日幣；而其他未參加的銀髮族
的醫療費用為 64萬，據此可發現日本銀髮人
才中心會員的醫療費用僅為一般的三分之一。

日本政府作為一個前導的超高齡社會發

展持續在推動的主要工作項目，包括如何有

效創造多元的就業機會管道，從擴充專門化

的政府就業服務單位的與民間銀髮人才中心

的功能強化，到地方政府對於多樣化就業機

會開發的參與及投入。2018 年日本 65歲以
上人口數已超過 28.1%，達到 3,557萬人，
高齡人口就業人數達到 807萬人，占總就業
人數的 12.4%，其中將近四分之三的高齡受
僱人口為非典型的勞動者，再次顯示我國在

因應高齡就業需求上，亦要能滿足高齡者本

身對就業機會型態與其他年齡層可能有所差

異，回應差異才是真正促進實質平等的思維。

伍、 共同努力創造幸福、年齡融
合與人盡其才的臺灣

愛因斯坦指出：「我們其實是透過我們

的思考模式在建構世界，因此，如果未能改

變我們的思維模式，將難以帶來改變。」而

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一直做相同的事，是不

可能帶來新的結果。

臺灣在經歷全球化所帶來的將近 20年的
凍薪與低薪困境，科技機器人與人工智慧已

開始在勞動市場替代勞動力，經濟成長明顯

趨緩，薪資成長面臨極大困境與工作機會減

少，開始提醒大家從追求大量消費往前走向

小而美的永續成長模式，並進而從僅重視物

質的經濟成長，要重視國民生活品質與幸福

感的國民幸福創造，也就是臺灣政府部門除

了在經濟、所得與收入面向追求提升，也需

要同時重視人民的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Happiness or Well-Being）。而政府所推動
的 5+2產業創新研發計畫，其內涵除了「創
新、就業與分配」等經濟生產邏輯之外，亦

要能兼顧民眾主觀社會福祉提升為宜，包括

公共住宅、公共照顧、日常消費支出與其他

政府移轉性支付等。

政府有責任創造帶來希望與機會的社會

結構，而不是我們目前所處於越來越高比率

的所得流向少數人，卻讓大多數人處於低薪

困境。當一個人擁有房屋財產並透過高額租

金打壓辛勤勞動者的付出，或是透過虛構的

金融資產，獲取不對等的暴利，也同樣打擊

踏實的勞動者。當民怨加速沸騰，國家如無

章法與全民共識，將可能不幸導致民粹型的

政治人員從中操弄人民的恐懼，因而會出現

許多理性難以理解的結果。

周玟琪（2018）在接受芥菜種會社區力
傳播網採訪亦曾經指出，如佛洛依德所言，

工作與愛是人生的兩大基本需求。但這裡的

工作絕不是想像中侷限在資本主義下的工作

而已，而是生命的一種表達、一種創造、

一種參與、一種生命的自我實現與能力充分

發揮。因此協助長者擁有「3P的工作」，
才能擁有更美的晚年生活：一、生命目標

Purpose：幫助長者找到他的生命目標。他
不會只在家裡看電視，打發時間，而是知道

社區有很多有意義的活動，就會有動力走出

來，進而找到生命目標。二、熱情 Passion：
每位長者都有不同的興趣跟熱情，幫助長者

找到他喜歡做、擅長做的事情。三、收入

Paycheck：除了有意義、有價值，且長者喜
歡做、擅長做之外，也能在工作當中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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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高齡議題，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在

地老化」（aging in place），長者傾向在熟
悉的生活環境中活動，因此社區對長者的生

活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持體系。此外，

因國家財政吃緊，過往依賴政府補助的模式

逐漸式微，培力（empower）社區長出自己
的力量，透過鄰里互助照顧自己的老人家，

是一個重要且必要的方向。而提到照顧與社

會參與，就必須先瞭解需求。對長者來說，

有三個重要需求，一是健康促進及維持；二

是經濟穩定與安全；三是社會人際連結。

市場導向的全球資本主義環境，經濟上

的不確定性造成民眾的不安全感，而且傳統

的各項社會保險可能已無法來合適因應。越

來越多處於相對貧窮與經濟不安全感狀態的

人沒有能力脫離窘境，就算怎麼努力工作也

無濟於事，即使持續提高的免稅額及扣除額

與法定最低薪資，也未能抑制這個趨勢，整

個所得分配與貧富差距仍有待改善，因此世

界有許多國家開始實驗「無條件基本收入制

度」（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
實有其社經趨勢與需求回應的價值。固然自

動化、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的發展將大幅度取

代勞動可能會言過其實，但就業機會的本質

終究已面臨改變，智慧型生產與服務及科技

創新可能造成就業市場的兩極化發展，貧富

不均更加嚴重，對於社會長期的穩定發展與

人民基本經濟安全保障仍有待改善與強化。

一個負責任且能因應社會與人口趨勢變

遷的政府，必須要能夠為每位有工作意願與

能力的國民確保他們有適當的發展與就業機

會。因為當勞動者自願或非自願的提早退休，

對國家、社會整體而言，都可能形成人力資

源的損失、年金財務的壓力、社會參與不足、

與世代關係的不正義。因此協助有就業意願

與需求的年長者順利就業，是政府責無旁貸

的任務。透過就業參與，增加所得來源，消

極面可防止老人陷入貧窮，積極面將可促進

身體健康、增進經濟安全、增進社會參與、

提高生活品質、落實世代正義等 5大目標（周
玟琪，2007）。而臺灣社會的實際發展需求
與經驗，從報章媒體諸多報導也都反映出民

間的高度期待相關議題，包括：活用社區在

地銀髮人力促進社區經濟發展議題（聯合報，

2014）、對於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與退休後再
就業的議題調查（中國時報，2014）、對於
創造銀髮人才精彩的第二人生（慈濟人文講

堂大愛二台，2016）、創造宜居家園之養老
新定義為工作（經典雜誌，2017）、為了促
進長者身心健康推動支持高齡者就業（康健

雜誌，2017）、顛覆年齡歧視與支持高齡者
就業（熟年誌，2018）、對於銀髮人才社區
就業議題的重視（自由時報，2018）等。最
後希望政府在推動地方創生的政策之餘，對

於臺灣戰後嬰兒潮社區銀髮與退休人力的活

用，亦能有因應超高齡社會的具體思維與即

時行動，以及大數據、人工智慧、機器人與

物聯網等新科技趨勢所可能形成的就業機會

減少與新增的衝擊，透過更即時與有效的制

度支持，如此才能化解民眾恐懼，讓大家都

能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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